
 

 1 

宝山区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 

发展的探索及对策 

刘国琴 

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是实现乡村振兴、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的必然要求。近年来，宝山区以深化农村集体产

权制度改革为契机，谋划落实市委关于打造全市科创中心主阵地的新定位、新要求，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

模式，增强乡村发展活力，推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

一、宝山区农村集体经济基本情况 

宝山区现有 9个镇，103个行政村。2013年起开展产权制度改革工作，至 2019年底全区镇村两级基本完成改革，成立 9个

镇级经济联社和 102个村级经济合作社。 

（一）资产总量不断增加 

2021年全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总额 680.42亿元，比 2012年 408.97亿元，增长 66.4%，年均增长 5.8%；净资产 228.18

亿元，比 2012年 149.67亿元，增长 52.5%，年均增长 4.8%。 

（二）村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 

2021年全区村均可支配收入 1488.77万元，比 2012年 960.16万元，增长 55.1%，年均增长 5.0%。 

（三）成员分红面持续扩大 

全区产权制度改革后分红村数量从 2013年的 5个村增加到 2021年的 60个村，年分红总额从 1456万增加到 1.41亿元，累

计分红约 5.83亿元，受惠成员达 12.1万人。 

二、宝山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 

宝山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呈南强北弱的态势。南部地区紧邻中心城区，集体经济组织充分利用区位优势，发展楼宇等不动产

物业，集体经济较发达；北部地区受限于永久性基本农田等政策影响，经济基础较薄弱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，

立足区域经济发展，整合资源，因地制宜，分类施策，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途径，创新发展举措。 

（一）镇级统筹，抱团发展 

宝山区北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单位数量约占全区 50%，但净资产仅占全区 15%左右。北部镇积极探索镇村集体资金聚力

发展模式，由镇牵头搭建统筹平台，形成联合发展载体，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个体力量薄弱的局面，通过政府的项目支持和政

策扶持，建设符合重点发展产业导向、盈利潜力大、收益稳定的优质项目，实现集体资金效益最大化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“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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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独斗”转向“抱团发展”。例如，罗店镇由 20 个村经济合作社和镇资产公司共同出资 1.05 亿元，组建成立“上海罗村实业

有限公司”。2019年抓住国有资本退出宝罗瞑园的契机，出资 6000万元收购 60%股权，每年收益 10%。2020年，每个合作社获

得投资收益 50 万元，其中 70%用于成员分红，增加了成员财产性收入。2020 年上海罗村实业有限公司投资 4000 万元成立“上

海罗凯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”，建设工业园区新材料研发产业园项目，项目建成后，预计租金 1000多万元。 

（二）产业升级，助推发展 

南中部地区依托区位优势，紧抓机遇，将原有老旧厂房和仓储土地进行二次升级改造，打造以第三产业为主的“商务+休闲”

新发展业态，提升产业转型升级，助推集体经济发展。例如，杨行镇泗塘村将原以服装服饰仓储为主的旧厂房，通过与吴淞科技

园合作，改造成集娱乐、餐饮、办公于一体的全功能商务休闲区，租金从原先 74万元增加到 181万元，租赁期 18年，期满后地

面资产归泗塘村所有。又如，大场镇场南村及时把握发展机遇，通过整合区域存量资产，探索转型升级新模式。将以仓储为主的

“闵欣建材市场”等地块进行升级改造，引进知名企业，建成地标性项目“红星美凯龙”和“宝山宜家”，拥有优质商业资产约

7.7万平方米。场南村可支配收入已连续 9年位居全区第一，2018年首次突破亿元大关。 

（三）南北协作，联动发展 

宝山区南部地区开发早，城市化程度高，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资源少，闲置资金相对较多，而北部地区拥有土地资源，但缺

少资金。南北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探索“村+村”“镇+镇（园区）”等发展方式，将南部资金和北部资源有效对接，推动南北协

作，联动发展。例如，南部大场镇场中村与北部罗店镇天平村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合作，签署了 5亿元的合作开发产业项目框架协

议，实现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。目前双方合作开发的“天平壹号”，发展农旅配套餐饮业，已成为当地颇具人气的“网红”餐厅。 

（四）加强监管，保障发展 

通过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，建立健全集体资产监督管理的组织框架和运行机制，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。梳理完

善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监管制度，建立宝山区农村集体资产监管“1+3+X”的制度体系，落实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过程监管，使“权

力在阳光下运行，资金在网络上监管，资源在市场中配置”。科学、规范、有效、系统的集体资产监管体系是农村集体经济健康

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保障。 

三、宝山区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

（一）产业能级提升瓶颈 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利用的资源普遍存在“小而散”的现象，发展受到建设用地指标等影响，难以引进优质项目。当前特别

是北部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基本以仓储租赁为主，产业能级不高，利用效率低下。 

（二）社会管理成本瓶颈 

按照“村经分离、分账管理”要求，公共管理、公共服务等社会管理职能由村委会承担，但村级基本运转经费区级财政保障

目前仅覆盖了约 50%的村，部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仍担负着大量本该由村委会承担的管理职能，随着社会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，

社会管理成本也不断增加。 

（三）专业人才短缺瓶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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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产业发展空间、收入水平相对有限，个人发展空间较城市而言相对狭小，本土人才大量外流，外部优秀人才因农村地区

教育、医疗等配套设施相对落后，不愿留在农村。农村经济发展缺少带头人，特别是懂经济、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匮乏是当前的

一大短板。 

四、宝山区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

2022年 2月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，从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体

制机制、盘活农村集体存量资金资产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要求。宝山区结合区

情实际，对如何进一步促进本区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多方面探索。 

（一）统筹盘活农村资源，培育内生发展新动能 

全面排摸厘清农村集体“三资”基本情况，在镇级统筹抱团发展的基础上，提高统筹能级，探索搭建区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

平台，统筹配置全区农村集体资金、土地、项目等资源要素，发挥各类资源要素的集聚效益；探索统筹整合域内零散建设用地、

盘活闲置资金资产的有效路径，对低效物业资产进行二次开发，提升资产效益和产业能级，寻求发展潜力大、风险低、收益稳定

的项目，培育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内生发展的动能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

（二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，助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

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对村级组织的扶持力度，确保村级组织正常运转，有效承担农村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，减轻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负担；优化产业扶持政策，统筹资源，精准托底，建设收益稳定长效的帮扶“造血”项目；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

相关税收优惠政策，助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

（三）加强人才培养引进，提升经营管理能力 

健全党建引领机制，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建设，选拔政治素质过硬、懂农村经济、具有管理能力的能人，充实到领导班子中；

鼓励本地农家子女、区镇中青年干部和经营人才到乡村工作,形成新型的农村现代经营者队伍；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，重视培

养农民的经营意识和市场营销意识,增强竞争能力。多维度加强人力资源建设，提升经营管理能力，推动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

壮大。 

（四）强化集体资产监管，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

贯彻落实《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》，推动宝山区“1+3+X”监管体系落实落细，全面织密监管网络；进一步规范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管理，严格重大事项决策流程监管；规范财务管理，落实内部管理制度；加强区级审计监督职能，推动农

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。 


